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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地板网钻石卡会员服务协议

甲  方：

乙  方：中央地板网

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就甲方成为乙方经营的“中央地板网”的会员，由乙方为甲方提供信息及其它服务事宜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会员注册

1、甲方自愿选择注册成为中央地板网的 钻石卡会员 。

2、乙方提供的服务将严格按照本协议所列规则执行，甲方同意按操作规则中的要求，在完成乙方规定的登记注册手续并缴纳会员费后，成为乙方的正式注册会员。

第二条 服务内容

 乙方向甲方提供的服务内容为以下项目。
	序号
	服务项目

	1
	优先投诉处理4006100100转地板315

	2
	在后台企业自己添加产品

	3
	企业自己添加新闻

	4
	企业自己相关性资料

	5
	企业招商信息

	6
	人才招聘

	7
	供求信息

	8
	品牌关注榜

	9
	法规标准咨询

	10
	抽检咨询

	11
	人才代理招聘

	12
	行业新闻

	13
	产品关注


第三条 服务期限

本协议有效服务期限（会员服务期限）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第四条 服务费用及相关约定

甲方注册成为乙方钻石卡会员，服务费为人民币12000元／年（大写： 壹万贰仟零佰零拾零圆整）；

第五条 甲方信息的储存和限制 

1、  甲方向乙方提供的信息，可由乙方放置于其所拥有的信息数据库中；或由甲方通过网络自行放置在中央地板网的网络信息数据库中，并可根据需要进行删除和更换，但须按规定及时通知乙方，并对由此产生的删除和储存失败负完全责任。

2、 对须甲方提供的甲方指定通讯员资料，产品数据及其他与公开发布相关的信息，甲方应当及时提供并对其真实、合法、及时、准确性负有完全的保证义务。

3、  甲方保证遵守所有由乙方提供的信息服务的服务合同、规定、程序和惯例。

4、  任何非法的、中伤他人的、或可能引起不正当竞争的信息资料，乙方将保留不通知甲方即予以删除的权利。

第六条 会员账号、密码和安全

1、甲方正式成为乙方的注册会员后，将得到一个专有帐号和密码，甲方对其专有帐号和密码安全负全部责任，并应对以其专有帐号进行的所有活动和事件负责。甲方若发现任何包括但不限于非法使用专有帐号或其他有关安全问题的情况，应立即通告乙方。

第七条 知识产权和保密条款

1、  乙方对依据本协议开发的软件、数据库等知识产权包括但不限于著作权、专利权、技术秘密、商业机密及其他均享有独占的和排他的权利和利益。

2、  一方对于由于履行本协议而了解或接触到的另一方的机密资料和信息(下称“保密信息”)，应保守秘密；非经另一方书面同意，该方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给予或转让该等保密信息。

3、  中央地板网之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本、图形、声音、LOGO、创意、及软件等之所有权归属于该网站的所有者及经营者，并受中国及国际版权法的保护。

4、  双方同意，不论本协议是否变更、解除或终止，本协议第七条将持续有效。

第八条　协议的变更和终止

1、  经双方友好协商，甲、乙双方可以变更协议；

2、本协议的变更或附加条款，应以书面形式为准；

3、本协议有效期为        年，如需续签，双方需在协议到期前一月内协商，否则视为终止服务，乙方有权到期终止本协议包括的所有服务。

第九条 其他规定

1、本协议及其附件构成双方全部协议，并取代双方以前就该等事项而达成之全部口头或书面的协议、合约、理解和通信。

2、  协议附件是本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约束力。

第十条 通知

1、凡有关本协议的通知、请求或其它通讯往来，须以文字为准，可采用书信、电传、电报方式按对方地址寄发对方，并可经网站页面公告、或电子邮件、或非在线形式传送。

第十一条 适用法律和争议的解决

1、本合同的解释、履行和争议的解决，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2、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成，可申请仲裁或由任何一方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二条 附则

1、如果甲方同意上述条款,可在中央地板网站上对上述条款点击“我同意”，则本协议生效。

2、本协议一式贰份，在双方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后生效，各份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乙双方各持壹份。
甲方：                                           乙方：中央地板网
地址：                                                        地址：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大屯路大屯里小区109号楼1902室

电话：                                                        电话：010-84805955

传真：                                          传真：010-84806950
联系人：                                       联系人:  肖美华

授权代表：                                       授权代表：高杨                                      
开户行：                          开户单位：北京越洋星科技有限公司

帐号：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金台路支行

                                                帐号：0200020209067056097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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